
2020年6月2日，国会常务委会颁布有关调整个人所得税扣除额的第954/2020/UBTVQH14号决议（以下简称第954号

决议），具体如下：

生效日期

• 第954号决议自2020年7月1日生效，并自2020会计年度起适用。

• 虽第954号决议自2020年7月1日生效，但在2020年度个税结算时，2020年1月至6月份亦追溯适用新的扣除额。

新订个人免税额的适用起始日

• 目前对于第954号决议的适用起始日有多种解读方式:

其一：新扣除额将适用于自2020年7月起的薪资收入及个税扣缴金额计算；或

其二：新扣除额将适用于纳税期限为自2020年7月后的应税期间，包括2020年6月份及2020年第二季的个税申

报期（即2020年4至6月）。

• 德勤的观点为，因个税按现金基础来确定，所以新扣除额应适用于自2020年7月1日的薪资收入。预估税务机

关将陆续颁布有关适用的详细指引。我们将持续跟进最新资讯。

个人所得税新知

所得税扣除额调整新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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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
新扣除额
（越南盾/月）

目前适用的扣除额
（越南盾/月）

纳税人 11,000,000 9,000,000

每一抚养亲属 4,400,000 3,60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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